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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资金运营增值

—— “七二一”竞价采购法的应用

吕延荣■

淮海控股集团实行价值增值管控

模式后，对集团采购部门提出了新的

要求 ：从控制采购成本入手，实现采

购资金运营增值目标。以淮海控股集

团江苏宗申公司（以下简称宗申公司）

为例，其主要生产三轮摩托车和三轮

电动车，每年要大量购进相应的钢材、

油漆、焊丝等材料物资。以属于大宗物

资的钢材为例，近几年来，钢材市场

是买方市场，不存在“预付账款”的采

购形式，只存在多个供应商争先恐后

向宗申公司供货的情况。其他材料的

采购也是如此。在这种环境下，宗申

公司对材料仓库年均采购的3 500多

种材料进行了分析、比价，挑选供应

商在三家以上的材料，实行“七二一”

竞价采购法，有效实现了采购资金的

运营增值。

一、“七二一”竞价采购法的含

义与设置考虑

“七二一”指每种大宗材料的采

购至少要有三个供货方：第一供货方

供应量占70%，第二供货方供应量占

20%，第三供货方供应量占 10%。一

般来讲，三个供货方中的第一供货方

是有多年供货历史的老供货方，第三

供货方是新近加入的新供货方。三个

供货方起初的供货比率并不是固定

的，但经过多年的竞价采购，包括竞

争数量、竞争价格的博弈，最终定型

的供货比率基本是“七二一”或接近于

“七二一”。设置“七二一”竞价采购法

主要出于以下原因：

1．有竞争，才能把材料采购价格

整体压到市场最低。宗申公司年采购

量较大，众多供应商都要挤进这一供

货队伍。市场是按规则运行的，谁的

采购价格低，就购买谁提供的材料，

当然，这种材料要以同等质量为前提。

以往的经验证明，如果企业始终只让

一个供应商供货，不仅材料采购价格

不能降到市场最低，时间长了，这个

供应商还会以独供自居，提出对采购

方不利的条件。而当采购方对同一种

材料引进第二、第三个供货方时，情

况马上发生变化：材料采购单价在竞

争中标中降为最低。

2．累积“七二一”比率，才能把

每次材料采购价格压到市场最低。

“七二一”是一种采购战略，并不是全

年签订合同的固定比率。只有将每一

次竞价采购价格做到最低作为一种战

术，才能有效实现“七二一”的采购

要求计算车箱半成品弹性预算成本节

约额。

车箱半成品6个月弹性预算成本

Y=142.36×6+76.30X=854.16+76.30

×882 400=67 327 974（元），车箱半成

品弹性预算成本节约额=车箱半成品6

个月弹性预算成本-2015年 1~6月车箱

半成品制造成本=67 327 974-67 384 860

=-56 886（元）。

计算结果表明，宗申公司车箱车

间2015年 1~6月车箱半成品弹性预算

成本上升额为56 886元。

3．生产资金加速周转节省的资金

数额的计算

加快生产资金周转速度形成的资

金节约额 ：计算公式如下：生产资金

节约额=（生产资金上期周转天数 -生

产资金本期周转天数）×计算期车间

完工产品成本总额÷计算器天数。

例 4 ：假定宗申公司车箱车间

2015年 1~6月生产资金周转天数为5.1

天，上期同期周转天数为5.5天。宗申

公司车箱车间2015年 1~6月完工产品

入库存成本总额67 384  860元。要求

计算车箱车间生产资金加速周转形成

的资金节约额。

2015 年 1~6 月车箱车间生产资

金加速周转形成的资金节约额=（5.5-

5.1）×（67  284  860÷180）=  149  522

（元）。

计算结果表明，宗申公司车箱车

间2015年 1~6月因生产资金加速周转

了 0.4 天（5.5-5.1），节约资金 149  522

元。

（本文是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立项课题“基

于价值增值管理的成本管控体系研究与设

计”<中总协[2015]18号 -序5>、江苏省物价

局重点研究课题“基于价值增值管理的效益

成本管控体系研究”<SJY20119112/0403>的

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 ：常州大学商学院）

责任编辑 武献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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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也就是说，采购方每一次材料

采购都要询价3~5家供应商，让其出

价竞争。同样的出价优先考虑老供应

商。如果第二供应商想多供货，必须

低于老供应商价格的10%左右 ；如果

第三供应商想挤进来供货，必须低于

老供应商价格20%左右。这样做，对

第一供货商就是一个大的挑战。因此，

“七二一”原则是采购方心目中的、由

一次次采购中标累积起来的一个观念

上的比率，不是通过供货合同来固化

的一个法律上的比率。只有这样，才

能做到每次材料的采购价格最低。只

有每次材料的采购价格最低，才能做

到全年整体采购价格最低。与此相应，

采购合同是按材料需求的批次签订

的，有时可以一个季度签订一次。

二、采购询价办法的设置与应用

1．确定采购询价的材料。淮海控

股集团所属的生产经营公司材料物资

采购坚持以销定产，即材料物资采购

计划以产品销售计划为依据，留有一

定余地。材料物资采购的年度计划要

量化到季度、月度，但要随时结合产

品销售市场进行调节，落实到每天的

采购活动中。日采购计划的编报是采

购工作（包括采购询价）的基础，编报

要求如下：

（1）制造部门计划管理科每天要

根据公司销售订单确定的生产经营计

划，结合实际生产情况编制材料物资

需求计划，提交采购请购单。采购请购

单需按统一格式填写：材料物资编码、

名称、规格型号、计量单位、数量、单

价、税率、价税合计、需求日期、供应

商等。制造部门计划管理科计划员要

在采购请购单上的“请购员处”签字，

经车间部长审核后，将采购请购单报

公司采购部审批。公司一级材料物资

采购请购单由仓库物管科负责提交。

（2）公司采购部采购人员审核采

购请购单，确认采购数量，计划到货

时间后，由采购科长签字，报公司物

资管理领导小组组长—— 总经理签字，

总经理不在时，由副组长—— 综管中

心办公室主任签字。

2．供应厂商的确定。供应厂商的

确定采用“七二一”原则。采购部材料

物资采购员对每种或每批次材料物资

的采购要做好询源询价工作。除市场

垄断物资外，询源的供应厂商不得低

于3家，询价所收到的供应厂商报价

单也不得少于3份。通过询源询价、比

价、议价，最终确定最优采购价格的

供应厂商。

为了更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供应厂

商，采购部建立了供应商信息系统库，

随时提供供应商的相关信息，包括：

供应商类别、供应商名称（简称）及编

号、地址、邮政编码；材料物资名称、

代码（编码）；单价联系人电话、邮件

地址、传真、银行全名（国际转账银行

代码）、银行账号、增值税代码、增值

税税率 (%)、结算方式、运输方式、交

货方式、高级采购人员姓名及电话、

采购经理或市场总监姓名及电话、财

务经理姓名及电话、上年度供货情况

（供货名称、数量、单价、金额）、供货

质量及质量保证金缴纳及执行情况、

采购合同履行情况、各种扣款罚款情

况等。

3．采购合同的签订及执行。供应

厂商确定后，要签订材料物资采购合

同。采购合同由采购部负责签订及执

行。其基本要求是：采购合同的文本

格式须采用经过公司审核的统一范

本 ；物资采购合同签订前，必须经过

公司材料物资管理领导小组会审会

签 ；采购合同一般要签订“目的地交

货”的条款，即供应商负责将货物送到

本公司，供货过程全部运输费用、保

险费用、装卸费用等由供应商承担；

大宗材料采购合同要明确实施商品质

量履约金制度；合同文本及技术附件

应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合同的要件要符合公司采购合同管理

办法，文字表达清楚、准确，职责明

确，避免产生歧议；采购合同执行过

程中使用单位和采购部负责及时向材

料物资管理领导小组汇报合同履行过

程中因各种原因导致的合同变更（包

括技术协议的变更）及其他与合同条

款约定相偏离等事宜。

三、材料质量保证金的设置与

应用

竞价采购办法后，为防止供应商

低价中标后提供质次、伪劣的材料物

资，保证所采购的材料物资质量不出

现问题，公司实行材料质量保证金制

度，也称商品质量履约金制度。

公司同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时要

在条款中明确实行商品质量履约金

制度。中标供应商在提供材料物资前

先向本公司预付货款金额一定比例

（10%~20%不等，由采购部在采购合

同或供货合同中双方议定）的商品质

量履约金，专门用于所提供物资的检

测、质量损失赔偿、处罚、退货运杂费

等。公司在偿付供应商货款、退还剩

余商品质量履约金时，要以材料仓库

出具、采购部审定的退货证明（证明相

关的罚款、赔款等已扣除可以清退余

款）为依据。材料质量保证金应用举例

如下：

A供应商参加宗申公司材料竞价

采购活动中标后，与宗申公司签订了

供货合同。合同明确提供W材料 50

吨，含税价格总计23.4 万元，送货上

门。A供应商要预付材料质量保证金

2.34万元。

5月15日，A供应商向宗申公司提

供W材料50吨已送货到厂且如数验收

入库，并预付材料质量保证金2.34万

元。宗申公司当日委托华能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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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对该批材料进行了质量检验，

付检测费0.351万元，检验发现有2吨

材料质量不符合要求，按合同规定退

货。这 2吨材料的实际货款 0.936 万

元（23.4÷50×2），另要赔偿质量损失

和罚款0.019万元。5月 17日，宗申公

司退回2吨W材料时支付运杂费0.05    

万元。

6月 10日，宗申公司向A供应商

支付W材料款计算如下 ：向A 供应商

支付W材料款=材料价税总计 23.4-

质量不符的材料款项0.936+（预收的

材料质量保证金2.34-检测费0.351-赔

偿质量损失和罚款0.019- 退货运杂费

0.05）=24.384（万元）。

四、材料入库“双过磅”办法

的设置与应用

材料入库“双过磅”，是指购入的

材料进入公司大门磅房时要整车过秤

（称重），材料运到材料仓库或车间（宗

申公司购入钢材直接运到生产车间储

存待用，称车间仓库）要逐物过秤（称

重）。设计这一制度是执行会计内部牵

制原则的需要，其目的和意义有三条：

同一批材料入库由两个及两个以上的

人经手，能够确保入库存数量的准确

性；同一批材料入库要经两个部门过

称，能够有效防止送货人与过称人串通

舞弊；同一批材料入库当着送货人的

面称两次秤，取得相应的原始凭证返回

供货方，更增加了实收数量的客观性。

材料入库“双过磅”办法设置如下：

1．到货材料物资首先要经公司磅

房整车过秤（称重）。凡本单位采购的

大宗材料物资，首先要通过公司磅房

整车过秤（称重）。公司磅房称重后要

填写到货送检单。到货送检单列示：

供应商编号、供应商名称、送货车牌

表1         材料物资验收入库（磅房净重低）及正常误差处理表
材料

名称

供应商数量（吨） 采购入库单 磅房净重(吨) 车间实收数量(吨) 误差(吨) 其他入库单 结算数量 入库核算数量

(1) (2) (3) (4) (5)=(4)-(1) (6) (7)=(2) (8)=(2)+(6)

A 材料 19.78 8# 单 19.78 19.725 -0.055 8# 单 -0.055 19.78 19.725

B 材料 20.25 9# 单 20.25 20.294 0.044 9# 单 0.044 20.25 20.294

合计 40.03 40.03 39.98 40.019 -0.011 -0.011 40.03 40.019

孰低实收数量 39.98

可浮动数量 39.98×(1+2‰ )=40.06> 供应商数量 40.03( 选 40.03)

表2         材料物资验收入库（磅房净重高）及正常误差处理表

材料名称
供应商数量（吨） 采购入库单 磅房净重(吨) 车间实收数量(吨) 误差(吨) 其他入库单 结算数量 入库核算数量

(1) (2) (3) (4) (5)=(4)-(1) (6) (7)=(2) (8)=(2)+(6)

A 材料 19.78 8# 单 19.78 19.725 -0.055 8# 单 -0.055 19.78 19.725

B 材料 20.25 9# 单 20.25 20.294 0.044 9# 单 0.044 20.25 20.294

合计 40.03 40.03 40.02 40.019 -0.011 -0.011 40.03 40.019

孰低实收数量 40.019

可浮动数量 40.019×(1+2‰ )=40.099> 供应商数量 40.03( 选 40.03)

表3         材料物资验收入库（磅房净重低）及非正常损溢处理表

材料名称
供应商数量（吨）采购入库单 磅房净重(吨) 车间实收数量(吨) 误差(吨) 采购入库损溢单 结算数量 入库核算数量

(1) (2) (3) (4) (5)=(4)-(1) (6) (7)= (2)+(6) (8)=(4)

A 材料 19.78 8# 单 19.78 19.725 -0.055 8# 单 -0.0148 19.7652 19.725

B 材料 20.25 9# 单 20.25 20.294 0.044 9# 单 -0.0152 20.2348 20.294

合计 40.03 40.03 39.92 40.019 -0.011 -0.03 40 40.019

孰低实收数量 39.92

可浮动数量 39.92×(1+2‰ )=40 ＜供应商数量 40.03( 超正常 , 选 40 吨 )

注 ：结算数量 40 吨低于供应商数量 40.03 吨的差额 0.03 吨，按车间实收数量分配于 A、B 材料 ：A 材料负担超额差异 =-0.03÷40.019×19.725
=-0.0148 ；B 材料负担超额差异 =-0.03÷40.019×20.294=-0.0152, 表中第 (6) 栏分别填写分配的超额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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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本公司采购部门及业务员姓名、存

货编码、存货名称、规格型号、件数、

单位、数量、检验合格或不合格等。公

司磅房称重人员在到货送检单上填写

由供应商提供的数量，并在制单处签

字；同时，要填写称重计量单中毛重

数量，待车间或公司仓库对所购材料

物资验收卸货车辆返回时再过称填写

皮重数量，并在称重计量单上计算出

净重数量，将到货送检单、称重计量

单一起交车间或公司仓库验收。

2．到货材料物资验收入库时要经

收货单位逐物过秤（称重）。车间成本

科材料会计或公司仓库保管员接到公

司磅房填写的到货送检单、称重计量

单，确认是本单位购货后，随即组织

卸货验收，不仅验收材料物资的数量，

还检验材料物资的质量。公司仓库保

管员在验收材料物资数量的同时，将

到货送检单交公司质量部检验员（可

在库房办公）检验签字，再登陆公司供

应信息管理系统填写采购入库单中的

实收数量。车间采购钢材验收时要分

品种称重，建立到货台账，在到货台

账上填写：送检日期、供应商、物料

规格、送检重量、实收重量，再将其填

入钢材入库验收单，并登陆公司供应

信息管理系统填写采购入库单中的实

收数量。车间或仓库办完验收手续后，

以到货送检单、称重计量单、钢材入

库验收单、采购入库单、其他入库单

的保管联作为材料存货核算的依据，

同时，将这些原始凭证的其他联分别

交送货单位返回供货方和送交本公司

采购部核算。

3．“双过磅”产生的不同验收结果

的处理。当供应商提供的供货数量、公

司磅房整车净重和验收单位零称净重

不一致时，应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

公司允许供应商供应数量在±2‰之

内浮动，偏离2‰的误差采用孰低法进

行处理 ：（1）实收数量超过供应商数

量，按供应商提供的数量结算货款；

（2）实收数量低于供应商数量但在2‰

之内的，仍按供应商提供的数量结算

货款；（3）实收数量低于供应商数量

2‰的，按最低实收数量结算货款，即

在公司磅房整车净重和验收单位零称

净重中取最低数量结算货款；（4）会

计核算的材料物资入库数量以公司仓

库或车间实收数量为依据。实收数量

与供应商数量发生差异的，要登陆公

司供应信息管理系统填写不同的凭

证 ：属于2‰正常误差范围的，填写其

他入库单（实收数量小于供应商数量

的，在数量栏填写负数，实收大于供

应商数量的，在数量栏填写正数）；偏

离2‰的，属于非正常损溢，填写采购

入库损溢单。

例如，生产车间购入A、B两种不

同规格型号的钢材。

从表1可见，公司跟供应商结算

付款的数量是40.03吨，低于实收浮动

数量40.06吨（在正常误差范围内 )，以

采购入库单为依据 ；入库材料核算的

数量是车间实收数量（40.019吨），以

采购入库单和其他入库单合计数（与

钢材入库验收单数据一致）为依据。结

算数量与入库数量不同产生的核算差

额，是企业严格验收管理所带来的采

购存货损溢，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

调整管理费用账户。

如果公司磅房净重40.02吨超过车

间实收数量40.019吨，误差处理见表2。

上述表2的处理结果与表1相同。

如果公司“磅房”净重39.92吨小

于车间实收数量40.019吨，产生的非

正常损溢处理见表3。

从表3可见，由于公司实收数量上

浮2‰为40吨，低于供应商数量40.03

吨，属于超正常误差范围，要求供应

商按合同规定上浮2‰的40吨结算货

款，超正常误差的0.03吨的货款（包括

价款和增值税）应作为购货损溢处理，

登陆供应信息管理系统，专门填制采

购入库损溢单。采购员跟供应商的结

算数量以采购入库单和采购入库损溢

单的合计数为依据。入库材料核算的

数量是车间实收数量40.019吨，以钢

材入库验收单数量为依据。结算数量

与入库数量不同产生的核算差额，是

企业严格验收管理所带来的采购存货

损溢，按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应调整管

理费用账户。

五、采购资金营运增值的计算

采购资金营运增值的计算包括以

下方面：低价采购增值，指中标低价

与投标平均价的差额；质量保证金处

罚收益：指供货方提供质次伪劣材料

所赔偿的质量损失和罚款；材料“双

过磅”收益，指材料“双过磅”孰低的

实收数量低于供货方供应数量而少支

付的货款；采购资金占用额降低，指

材料科目（“在途物资”或“材料采购”、

“原材料”、“周转材料”、“委托加工物

资”、“材料成本差异”等科目）本期实

际平均余额低于上期实际平均余额的

差额；加快材料存货周转速度形成的

资金节约额，计算公式如下：材料资

金节约额=（材料上期周转天数 -材料

本期周转天数）×计算期材料消耗总

额÷计算期天数。

（本文是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立项课题

“基于价值增值管理的成本管控体系研究与

设计”<中总协[2015]18号 -序5>、江苏省物

价局重点研究课题“基于价值增值管理的效

益成本管控体系研究”<SJY20119112/0403>、

徐州泰瑞仪器有限公司立项课题“徐州泰

瑞公司‘股改’中的财务会计问题研究与设

计”<HX2015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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